
專 案 擴 增 留 學 獎 學 金 

民國    年 狀 況 報 告 單 

姓名 

(中英文) 
 

獎學金 

年度/期別 

94 年度  第一梯次 

    第二梯次  

95 年度 

研修類別 攻讀碩士學位       攻讀博士學位      博士後研究 

研修國家/城

市(中/英) 
 

目前聯絡 

電話/E-mail 

電話： 

E-mail： 

目前居住 

通訊地址 
 

目前狀況 

在學進修中   博士後研究中   實習中 

研修(實習)機構名稱： 

研修(實習)機構地址： 

指導教授姓名(博士後研究者須填)： 

工作中    職稱： 

公司名稱： 

公司地址： 

其他： 

 

備      註 

 

 

 

註 1：自合約基準日起 15 年內需完成服務義務，服務期間為領取獎學金期間之二分之一。 

註 2：服務義務相關規定及期滿申辦手續，公告於本部網站，查詢路徑：科技部首頁/關於科

技部/本部各單位/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(國際合作業務)/各類補助辦法/一般補助/菁

英專案擴增留學獎學金服務義務放寬規定，以及下方之附表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